
关于印发《湖镇镇白鸽计划-----人才服务

保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的政策解读

为进一步深挖湖镇镇发展潜力，支持各类人才创新创

业，全面提升人才工作水平、优化人才发展环境，为龙游县

域副中心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保障。现将有关制定

情况解读如下：

一、必要性说明

本《办法》出台，是为进一步优化我市人才发展环境，

推动产业人才集聚，形成人才引领产业、产业集聚人才、产

才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衢州市《关于打造更优人才生态推动衢州大发展快发展

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十三个配套实施办法、龙游县《关于打

造更优人才生态加快龙游建设新时代浙西新明珠的意见》二

十三个配套实施办法、龙游县《关于申报 2022 年度人才津

贴（补助、补贴）及奖励的通知》、《龙游县服务高层次人才

“暖心留才”十条意见（试行）》、龙游县《关于支持青年人

才集聚打造青年发展型明珠城市的八条措施》等政策规定,

结合湖镇镇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三、人才服务保障政策申报条件及标准

（一）住房保障政策申报



1.租房补助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后，全职首次新引进

来湖镇工作或自主创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、本科毕

业生、大专毕业生及相应层次人才，其本人及配偶在本镇无

自有房产，且未租住企业宿舍或人才周转房、公租房、人才

公寓等政府性保障房的，按当年度政府公布的最低月工资标

准的 35%给予一定时间的租房补助。

2.安居补助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后，全职首次引进来

湖镇与镇内企业签订服务协议工作满一年或自主创业满一

年的企业人才，五年内首次购买湖镇镇辖区范围内商品房

的，给予一定金额的一次性购房补助和人才公寓团购优惠。

（二）创业扶持补助政策申报

1.创业场租补助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后，首次新引进

在湖镇自主创业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人才入驻镇辖区孵化

基地等办公场所，经认定，每年给予企业场地租金 50%的补

助，连续补助三年，单个企业累计不超过 20000 元。

2.创业贷款贴息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后，首次新引进

在湖镇自主创业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人才给予创业贷款贴

息补助。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

具备偿还贷款能力且用途是经营性的；贷款总额度不超过

500000 元；不足 500000 元的按实际发放的贷款额计算，可

享受贷款贴息时间累计不超过 12 个月，且每人累计享受贴

息补助不超过 20000 元。



（三）人才引进及培养奖励申报

1.人才引进奖励：（1）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后，对全职

首次新引进全日制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本科毕业生、

大专毕业生，在湖镇镇工作满 2 年且思想稳定的，分别给予

每人 20000 元、15000 元、10000 元一次性就业奖励。

（2）鼓励大学生来湖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对大学生到湖

镇镇政府或行政村见习实习且表现优秀的，每月按当地最低

工资标准）给予生活补助，实践期间缴纳工伤保险或购买意

外伤害险，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。

2.培养支持：（1）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后新入选衢州市

拔尖人才、青年拔尖人才、龙游县拔尖人才的，分别给予一

次性 20000 元、10000 元、10000 元奖励。（2）2023 年 12 月

31 日之后新取得中级、副高级、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企业

人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5000 元、10000 元、20000 元奖励；

新取得技师、高级技师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的企业人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1000 元、3000 元奖励。

四、人才服务保障政策申报程序

1.申报对象提出申请。申报对象根据需申报政策填写对

应的申请表，并提交到对应的负责科室。

2.资格审核。由负责科室对申报对象的申报条件和相关

材料进行初审，初审后报湖镇镇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

核。



3.名单公示。审核通过名单在龙游通上进行公示，经公

示无异议的，报湖镇镇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4.经费发放。根据湖镇镇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的名

单，按实际发生额由镇财政办将分类经费拨付到位。

解读单位：湖镇镇人民政府

解读人：沈海芸（湖镇镇组织委员）

联系电话：0570-70618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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